
关于中国日化院研究生在学期间 

发表学术论文及申请专利的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研究生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授予工作，不断提

高我院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结合我院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的实际情

况，对我院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作如下规定： 

一、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 

1．我院硕士研究生在获得毕业资格和硕士学位之前，必须以“中

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

表与其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2．在国内刊物上投稿时，导师须为通讯联系人。在国外刊物投

稿时，文章作者署名顺序依次为主导师、研究生、副导师、其他参与

人。作者单位署名顺序依次为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其他合作单

位。 

3. 论文投稿前需填写《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审批表》，审批过程

中，导师应着重审核论文是否涉及了项目中不应公开或保密的内容、

是否和申请专利会产生冲突以及文章中是否提及了经费支持的项目

名称和编号等。审批通过后，报技术市场处和研究生管理处备案，方

可投稿。 

4. 未经审批发表的论文和申请的专利，单位不予认可，不能作

为毕业资格审查和评奖、评优的依据，并予追责。 

5．论文审稿和出版过程中产生的费用，需报销时，应持《审批

表》原件，方可报销。 

二、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申请专利的规定 

申请专利时，导师须为第一发明人，并按我院专利申请要求进行

审批，审批通过后，报技术市场处和研究生管理处备案，方可申请。 



三、博士研究生学术论文及专利要求，按就读学校培养方案管理

规定和《博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中相关条款执行。 

四、取得毕业资格和学位要求 

1. 研究生在申请答辩前，必须在中文或外文刊物上发表（接收）

一定数量的文章或申请一定数量的专利，才能取得申请答辩资格。在

申请答辩资格时，需提交发表文章复印件（封面、目录、文章），接

收的文章以期刊编辑部接收函为准，申请或公开的专利以专利申请受

理通知书或专利公开书为准。需满足以下三项中任意一项： 

（1）主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姓名必须紧跟主导师姓名）在

SCI、EI、CI 收录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至少 1篇； 

（2）在国内核心期刊上以第一作者或主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

生姓名必须紧跟主导师姓名）发表（接收）文章至少 2篇，其中中文

核心期刊发表（接受）至少 1篇，在院内核心期刊上发表（接收）最

多 1篇； 

（3）在国内核心期刊上以第一作者或主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

生姓名必须紧跟主导师姓名）发表（接收）文章至少 1篇，正式受理

或公开专利（主导师必须为第一发明人，研究生须紧跟主导师）至少

1项。 

2．已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科目，考试考核成绩合格，取得

规定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可以按时毕业，并取得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五、本规定是《中国日化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补充规定，自公

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2015 年 10 月 13 日 

 



附件 1：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审批表 

附件 2：专利申请审批表 

 

 

 

 

 

 

 

 

 

 

 

 

 

 

 

 

 

 

 

 

 

 

 

 

 

 

 

 

 

 

 

 

 

 

 

 

 

 

 

 



附件 1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 

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审批表 

研究生姓名  导师姓名  入学时间  

所在课题组  学科专业方向  

拟发表的学术论
文题目  

拟投学术 
期刊名称  期刊主办单位  

期刊的影响因子  
拟发表学术论文

的第一署名单位 
 

通讯作者姓名 
与工作单位 

 
论文受项目资助

所标注内容 
 

所有作者姓名与
排序  

发表学术论文  

投稿声明 

     

    本人拟投稿发表的该篇学术研究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

独立完成的，文中内容详实，符合我院有关规定，无学术不

端正行为，无一稿多投情况，违者责任自负。 

 

研究生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1.发表论文与研究生本人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的一致性认定： 

①一致□       ②不一致□ 

2.是否同意发表学术论文： 

①同意□       ②不同意□ 

3.其他情况说明： 

 

 

 

 

 

 

                          指导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生所在部门
意见 

 
 
 
     
 
 

                  部门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技术市场处意见 

 
 
 
 
 
 
 

                   处长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院长意见 

 
 
 
 
 
 
 
                           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一式叁份，正反页打印，由第一作者研究生本人亲笔填写。审批后，一份由指导
教师保存，一份交技术市场处保存，一份交研究生管理处保存，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资
格审核的依据之一。 

 

 

 



附件 2 

中国日化院专利申请审批表 

申请专利名称  

申 请 日 期  专利性质 （技术）发明专利 

发明人         

性  别         

年  龄         

职  称         

发明人         

性  别         

年  龄         

职  称         

第一发明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单位 太原市科瑞达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电  话 0351-4041106 

专利申请联系人  电  话  

课题组意见：（包括保证专利授权后 5 年内不放弃，对申报材料、发明人、名次排列，是
否同意申请等事项提出具体意见）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部门意见： 
 
 
                                         部门主管签字：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技术市场处意见： 
 
                                          处长签字： 
                                       （技术市场处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意见： 
 
 
                                         院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一式叁份，技术市场处、研究生管理处和申请人各执一份。 


